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浙江斯菱智能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25 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财通证券”或“保荐人”）作为浙江斯

菱智能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菱智驱”或“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的保荐人，根据《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

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相关法律、

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对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进

行了核查，具体核查情况如下：

一、募集资金基本情况

（一）实际募集资金金额和资金到账时间

根据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同意浙江斯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公司首

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的批复》（证监许可〔2023〕1251 号），公司由主承销商财

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采用余额包销方式，向社会公众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2,750.00万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37.56元，共计募集资金 103,290.00

万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7,701.13万元（保荐及承销费用不含税总额为人民币

7,795.47 万元，前期已支付不含税保荐费人民币 94.34 万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95,588.87万元，已由主承销商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9月 8日汇入公

司募集资金监管账户。另减除申报会计师费、律师费、法定信息披露等与发行权

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839.23 万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92,655.29万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23〕484号）。

（二）募集资金使用和结余情况



单位：万元

项目 序号 金额

募集资金净额 A 92,655.29

截至期初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B1 33,010.77

利息收入净额 B2 2,420.45

本期发生额
项目投入 C1 23,453.52

利息收入净额 C2 943.27

截至期末累计发生额
项目投入 D1=B1+C1 56,464.29

利息收入净额 D2=B2+C2 3,363.72

应结余募集资金 E=A-D1+D2 39,554.72

实际结余募集资金 F 3,560.36

差异[注] G=E-F 35,994.36

[注]应结余募集资金与实际结余募集资金差额为 35,994.36万元，其中使用闲置募集资

金及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品的本金余额为 36,000.00 万元，待支付的发行费用

5.64万元。本报告中数据合计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存在尾差均为四舍五入造成。

二、募集资金存放和管理情况

（一）募集资金管理情况

为了规范募集资金的管理和使用，提高资金使用效率和效益，保护投资者权

益，公司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上市公司募

集资金监管规则》（证监会公告〔2025〕10号）和《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

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

481号）等有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结合公司实际情况，制定了《浙

江斯菱智能驱动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募集资金管理制度》（以下简称《管理制度》）。

根据《管理制度》，公司对募集资金实行专户存储，在银行设立募集资金专户，

并连同保荐机构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于 2023年 9月 8日分别与浙江新昌农村

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县支行、上海浦东发展

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杭支行、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浙商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签订了《募

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于 2024 年 7月 11日分别与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

新昌支行、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签订了《募集资金三方监管协议》，

明确了各方的权利和义务。三方监管协议与深圳证券交易所三方监管协议范本不



存在重大差异，公司在使用募集资金时已经严格遵照履行。

（二）募集资金专户存储情况

1、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有 8个募集资金专户（其中已注销 4个），

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元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募集资金余额 备注

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201000343347280 16,565,993.30 -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新昌县支行 19525201046688990 7,352,260.41 -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杭州余

杭支行
95260078801900001769 - 已注销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嵊州支行 575902573010703 - 已注销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 3371020610120100090179 - 已注销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 3371020610120100109788 8,274,462.03 -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 295046362013000050309 - 已注销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绍兴新昌支行 295046362013000057971 3,410,896.68 -

合计 35,603,612.42 -

2、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理财产品本金余额

为 36,000.00万元，具体明细如下：

单位：元

银行 产品名称 产品结构 到期时间 储存期限 金额

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
大额定期存单 固定收益

2026-06-18 6个月 150,000,000.00

2026-03-22 6个月 40,000,000.00

2026-03-18 3个月 40,000,000.00

2026-01-22 1个月 30,000,000.00

小计 260,000,000.00

中国农业银行股份有

限公司新昌县支行
大额定期存单 固定收益 2026-06-03 12个月 30,000,000.00

交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新昌支行

交通银行蕴通

财富定期型结

构性存款 91天
（挂钩汇率区

间累计型）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26-03-18 3个月 50,000,000.00

浙商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绍兴新昌支行

澳元对美元汇

率结构性存款

保本浮动

收益型
2026-01-07 1个月 20,000,000.00

合计 360,000,000.00



三、本年度募集资金的实际使用情况

（一）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附件 1。

（二）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出现异常情况的说明

公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未出现异常情况。

（三）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无法单独核算效益的情况说明

1、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可提升公司研发能力，不直接产生效益，

但通过项目的建设公司将提高设计研发的硬件基础，进一步提升研发实力，从而

间接提高公司收益。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主要系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无法单独

核算效益。

四、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资金使用情况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详见附件 2。

五、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

本年度，公司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不存在重大问题。

六、保荐人核查意见

经核查，保荐人认为：斯菱智驱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

符合《证券发行上市保荐业务管理办法》《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股票上市规则》

《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 2号——创业板上市公司规范运作》

《上市公司募集资金监管规则》等规定，对募集资金进行了专户存放和专项使用，

不存在损害公司和股东利益的情况，不存在违规使用募集资金的情形。

（以下无正文）



（本页无正文，为《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斯菱智能驱动集团股份

有限公司 2025年度募集资金存放、管理与使用情况的核查意见》之签章页）

保荐代表人：

王 静 戚淑亮

财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年 月 日



附件 1
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 92,655.29 本年度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23,453.52

报告期内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

已累计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56,464.29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24,761.95

累计改变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6.72%

承诺投资项目

和超募资金投向

是否已改

变项目（含

部分改变）

募集资金

承诺投资总额

调整后

投资总额

（1）

本年度

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
（1）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项目可行性

是否发生

重大变化

承诺投资项目

1.年产 629万套高端汽车

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
是 24,761.95 35,611.95 5,796.97 10,920.69 30.67 2026年 9月 - 不适用 否

2.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

升级项目
否 3,868.94 3,868.94 55.58 234.90 6.07 2026年 9月 - 不适用 否

3.补充流动资金 否 12,000.00 12,000.00 - 12,024.34 100.20 - - 不适用 否

承诺投资项目小计 - 40,630.89 51,480.89 5,852.55 23,179.93 45.03 - - - -

超募资金投向

1.机器人零部件智能化技

术改造项目
否 11,706.53 11,706.53 3,133.10 3,816.49 32.60 2027年 5月[注] - 不适用 否

2.暂未确定用途超募资金 不适用 10,850.00 - - - - 不适用 - 不适用 不适用

3.永久补充流动资金 否 29,467.87 29,467.87 14,467.87 29,467.87 100.00 - - 不适用 不适用



超募资金投向小计 - 52,024.40 41,174.40 17,600.97 33,284.36 80.84 - - - -

合计 - 92,655.29 92,655.29 23,453.52 56,464.29 - - - - -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1、未达到计划进度的情况和原因：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始终积极推进“年产 629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

化建设项目”及“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的建设工作。由于原项目建设用地前期筹备、方案

设计及行政审批等基础工作受外部因素有所延后，后期建设施工阶段虽有积极推进，但仍无法按原项目

周期完成。公司已于 2025 年 8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

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结合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建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

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

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至 2026年 9
月。此次延期仅涉及场地建设相关环节，公司将持续关注施工进度，并在主体工程竣工后加快后续投入，

确保项目整体质量与预期效益。

2、未达到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

（1）年产 629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及机器人零部件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尚在建设期；

（2）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尚在建设期，项目旨在提升公司研发能力，不直接产生效益，但通

过项目的建设公司将提高设计研发的硬件基础，进一步提升研发实力，从而间接提高公司收益；

（3）补充流动资金项目及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主要系缓解公司资金压力，降低财务风险，无法单

独核算效益。

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超募资金的金额、用途及使用进展情况

（1）公司于 2024年 3月 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4年 3
月 20日召开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实施

方式及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 10,850.00万元增加“年

产 629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投资金额。

（2）公司于 2024 年 4 月 18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三次会议，2024 年 5 月

10日召开 2023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投资建设新项目的议案》《关于使用部分

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1,706.53万元用于投资建设“机

器人零部件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同意公司使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5,000.00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

资金。

（3）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2025 年 5 月

14日召开 2024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关于使用部分超募资金永久补充流动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

用部分超募资金人民币 14,467.87万元用于永久补充流动资金。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无未确定用途

的超募资金。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3月 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4年 3月 20
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



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将“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技术改造扩产项目”名

称变更为“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竞拍位于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拔茅村的新

昌县高新园区拔茅区块 2024-2号地块实施厂区扩建，该地块紧邻公司事业二部厂区（浙江省新昌县羽林

街道新昌大道 969 号），项目计划将原有厂区部分厂房和办公楼拆除后和新增土地合并重新规划设计，

作为“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新的实施地点；“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由浙江省新昌县澄潭街道江东路 3号变更为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 969号。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地点变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公司于 2024年 3月 1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并于 2024年 3月 20
日召开 2024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名称、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

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议案》，将“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技术改造扩产项目”名

称变更为“年产 629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将实施方式由“原厂房装修改造”变更为“原

厂房改造、厂区扩建”，项目总投资金额由 24,761.95 万元增加至 35,611.95 万元，增加部分为厂区扩建

需要支付的土地购置费及建筑工程建设费，增加部分资金来源为超募资金。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方式调整情况。

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先期投入及置换情况

公司于 2023年 10月 24日召开了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及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

于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和已支付发行费用的自筹资金的议案》，同意公司使用募集资金

置换先期投入募集资金投资项目的自筹资金 1,079.54 万元及支付的不含税发行费用 348.95万元，置换资

金总额 1,428.49 万元，由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了《关于浙江斯菱汽车轴承股份有限

公司以自筹资金预先投入募投项目及支付发行费用的鉴证报告》（天健审〔2023〕9471号），该部分募

集资金于 2023年 12月完成置换。

报告期内，公司不存在使用募集资金置换预先投入募投项目的情况。

用闲置募集资金暂时补充流动资金情况 不适用

用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情况

（1）公司于 2023 年 10 月 24日召开第三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和第三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

《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的议案》，并同意提请股东大会审议。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

资项目正常进行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确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拟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5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

（2）公司于 2024年 8月 28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六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五次会议，并于 2024年 9
月 19日召开 2024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部

分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的议案》，在不影响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正常进行及公司正常生产经营并确

保资金安全的前提下，公司及子公司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2亿元（含本数）的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

管理；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7.8亿元（含本数）的自有资金开展委托理财，使用期限自股东大会审议通

过之日起 12个月。

（3）公司于 2024年 10月 23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七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六次会议，并于 2024
年 11月 11日召开 2024年第四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闲置自有资金及闲置募集资金进



行现金管理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4.4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募集资金（含超

募资金）和不超过人民币 3.6亿元（含本数）的闲置自有资金向关联方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

司购买理财产品，使用期限自公司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起 12个月内有效。

（4）公司于 2025 年 4 月 22 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八次会议及第四届监事会第七次会议，并于 2025
年 5月 14 日召开 2024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使用部分闲置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和部分

闲置自有资金进行委托理财暨关联交易的议案》，使用额度不超过人民币 6.2亿元（含本数）的暂时闲置

募集资金（含超募资金）进行现金管理，其中涉及与浙江新昌农村商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

昌农村商业银行”）关联交易的额度不超过 4.3亿元。

截至 2025年 12月 31日，公司使用闲置募集资金购买存款类理财产品的本金余额为 36,000.00万元。

项目实施出现募集资金节余的金额及原因 不适用

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用途及去向

截至 2025 年 12 月 31 日，募集资金应结余 39,554.72 万元，其中使用募集资金进行现金管理购买理财产

品期末余额 36,000.00 万元，待支付的发行费用 5.64 万元,剩余 3,560.36 万元尚未使用的募集资金存放在

募集资金专户内。

募集资金使用及披露中存在的问题或其他情况 不适用

[注]公司于 2026年 2月 6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五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新增实施主体、实施地点及开立募集资金专户的议案》，同意对募投项目“机

器人零部件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达到预计可使用状态的日期进行延期；同时，同意新增公司全资子公司斯菱轴承（泰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斯菱泰国”）作为该募投项目的

共同实施主体并开立相应募集资金专项账户，新增斯菱泰国所在地泰国大城府洛加纳工业园作为上述募投项目的共同实施地点。本次“机器人零部件智能化技术改造项目”新增实

施主体及实施地点，是公司为积极适应国际市场客户需求变化、把握区域产业链机遇所做出的战略性调整。同时，因新增实施主体（斯菱泰国）及实施地点（泰国）涉及海外生产

基地的筹备、资源衔接、本地化布局及登记、审批或备案等工作，导致项目原有实施进度受到一定影响，预计无法在原定时间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因此公司决定对该募投项目进

行延期至 2027年 5月。通过上述调整，公司将能更有效地利用海外生产基地的区位与运营优势，直接承接相关募集资金所投资的设备，并开展产品的本地化生产制造与业务拓展。

此举旨在依托海外基地的区位与运营优势，推动项目建设与现有业务的高效协同，优化公司整体资源配置，既符合公司全球化发展规划与实际经营需要，也有利于提升募集资金使

用效率，保障募投项目顺利实施，从而进一步增强公司的综合竞争力。



附件 2
改变募集资金投资项目情况表

2025年度

单位：万元

改变后的项目
对应的

原承诺项目

改变后项目

拟投入募集资金总额

（1）

本年度

实际投入金额

截至期末实际

累计投入金额

（2）

截至期末

投资进度（%）

（3）=（2）/（1）

项目达到预定可

使用状态

日期

本年度

实现的

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

可行性是否发

生重大变化

年产 629万套高

端汽车轴承智能

化建设项目

年产 629万套高端

汽车轴承技术改造

扩产项目

35,611.95 5,796.97 10,920.69 30.67 2026年 9月 - 不适用 否

合计 - 35,611.95 5,796.97 10,920.69 - - - - -

改变原因、决策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说明（分具体项目）

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为了更好的满足公司整体规划和合理布局的需求，有效推进募投项

目的实施进度，公司将“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技术改造扩产项目”名称变更为“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

承智能化建设项目”，竞拍位于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拔茅村的新昌县高新园区拔茅区块 2024-2号地块实施厂区

扩建，该地块紧邻公司事业二部厂区（浙江省新昌县羽林街道新昌大道 969 号），项目计划将原有厂区部分厂房

和办公楼拆除后和新增土地合并重新规划设计，作为“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新的实施地

点；将实施方式由“原厂房装修改造”变更为“原厂房改造、厂区扩建”，项目总投资金额由 24,761.95万元增加

至 35,611.95万元，增加部分为厂区扩建需要支付的土地购置费及建筑工程建设费，增加部分资金来源为超募资金。

购买土地扩建厂区后，公司可为募投项目提供更充足建设空间，从而进一步优化生产车间作业环境和生产流程布

局，提高生产效率，并为后续调整产能、升级产线提供充足的空间，有效保障募投项目的长远利益。该项目变更

于 2024年 3月 1日召开的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2024年 3月 20日召开的 2024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通过。具体内容详见公司于 2024年 3月 5日披露于巨潮资讯网的《关于变更部分募投项目

名称、实施地点、实施方式及使用超募资金增加募投项目投资金额的公告》（公告编号：2024-010）。

未达到计划进度或预计收益的情况和原因（分具体项目）

公司董事会及管理层始终积极推进“年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及“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

级项目”的建设工作。由于原项目建设用地前期筹备、方案设计及行政审批等基础工作受外部因素有所延后，后

期建设施工阶段虽有积极推进，但仍无法按原项目周期完成。公司已于 2025年 8月 22日召开第四届董事会第十

次会议和第四届监事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部分募投项目延期的议案》，结合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建

设情况和投资进度，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募集资金投资用途及投资规模均不发生变更的情况下，对“年

产 629 万套高端汽车轴承智能化建设项目”“斯菱股份技术研发中心升级项目”的达到预定可使用状态日期调整

至 2026年 9月。此次延期仅涉及场地建设相关环节，公司将持续关注施工进度，并在主体工程竣工后加快后续投

入，确保项目整体质量与预期效益。



改变后的项目可行性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说明 不适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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